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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 年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、103 年交通事業鐵路人員升資

考試試題 
等別：警正 

類科：行政警察人員、海岸巡防人員 

科目：刑法與刑事訴訟法實務 

一、甲計畫行竊社區的新住戶 A 家。行竊之日，發現 A 家門窗未鎖，輕而易舉進入，因 A 是新

住戶，家私尚未遷入，入內翻找後發現沒有值錢的東西，只好空手而回。數日後，甲又前往

A 家行竊，並攜帶蝴蝶刀一把；此次潛入發現已經安裝門窗鎖，只好加以破壞，竊取名畫一

幅。問：甲的行為該如何論處？（25 分） 

【擬答】 

甲第一次竊取之行為，構成刑法（下同）第 321 條第 2 項之加重竊盜罪未遂罪： 

甲未經同意進入 A 宅，係侵入住宅，實現第 321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加重事由，但甲未竊得財物，

並未完成「竊取」行為，不成立加重竊盜既遂。主觀上，甲有加重竊盜故意，並具不法所有意

圖；客觀上，甲入內翻找之行為不論採依通說所採之主客觀混合理論1或實務見解（最高法院 82

年第 2 次刑事庭決議2），均已達於竊盜罪之著手實行，構成要件該當。此外，並無任何阻卻違

法事由及阻卻罪責事由，違法並有責，成立本罪。 

在其他可罰性要件層次3，甲放棄犯行可否適用中止或準中止（第 27 條第 1 項）此「個人解除刑

罰事由」獲得必減免刑度之寬典？按中止未遂、準中止未遂以行為人基於「自願性」中止為成立

要件。本例中，甲入內翻找後發現 A 宅沒有值錢的東西，只好空手而回，係不得不放棄犯行，則

甲係想（願）偷，但卻被迫出於無奈、因不得已之障礙事由而不得不放棄（不能），依「法蘭克

公式」，其放棄犯行非出於「自主之動機」，欠缺自願性4，不成立中止犯或準中止犯。 

從而，甲成立加重竊盜之普通未遂犯。 

甲第二次竊取之行為，構成第 321 條第 1 項之加重竊盜既遂罪： 

本條項之加重事由體系定位為何，通說認係加重構成要件要素，實務認係單純加重條件（最高法

院 82 年第 2 次刑事庭決議參照）。若採通說，則甲未經同意進入 A 宅，乃侵入住宅，實現第 1

款之加重事由；且蝴蝶刀係客觀上對人之生命、身體有危險性之器具，乃兇器，甲攜帶蝴蝶刀前

往，乃攜帶兇器而犯之，實現第 3款之加重事由；又甲破壞門窗鎖，係毀壞保護住居安全之設

備，實現第 2 款之加重事由。 

客觀上，甲未經同意，破壞乙對名畫之持有並建立自己之持有，乃竊取他人之動產；主觀上，甲

對於上開加重事由及竊取名畫之事實均有認識，並意欲使其發生，有加重竊盜故意，並具不法所

有意圖，構成要件該當。此外，並無任何阻卻違法事由及阻卻罪責事由，違法並有責，成立本

罪。 

競合： 

甲第二次之竊取行為雖同時具備各款加重事由，惟因通說認為加重事由僅係加重構成要件要素，故

仍僅成立一個加重竊盜罪，即便實務認係單純加重條件，亦主張因竊盜行為只有一個，仍只成立一

罪，不能認為是法條競合或想像競合，但判決主文應將各種加重情形順序揭明，判決理由並應引用

各款（最高法院 69 年度台上字第 3945 號判例5參照）。其與第一次竊取行為所成立之加重竊盜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亦即依甲之犯罪計畫，其翻找之行為已對 A之財產法益有直接危險，已達著手。 
2 即只要行為人以行竊之意思接近財物，並進而物色財物，即可認為竊盜之著手。 
3 因本題甲雖在 A宅內發現沒有值錢的東西，但通說及實務認為竊盜罪之行為客體係「他人之動產」，故只要 A宅內不是家徒四壁，甲於著手時仍

有可能達於竊盜既遂，並非「不能發生犯罪之結果」，不可能成立不能未遂，顯然不能未遂並非本題考點所在，所以不需要解不能未遂。 
4 也可寫成：甲認知到依當時可資運用或替代的實行手段，根本無法或難以達到犯罪結果，學說稱此為「失敗未遂」。由於失敗未遂的行為人必然

無可避免地放棄其犯行的繼續實行，故非自願中止，從而甲不成立中止犯或準中止犯。」 
5 最高法院 69 年度台上字第 3945 號判例：「刑法第三百二十一條第一項所列各款為竊盜之加重條件，如犯竊盜罪兼具數款加重情形時，

因竊盜行為祇有一個，仍祇成立一罪，不能認為法律競合或犯罪競合，但判決主文應將各種加重情形順序揭明，理由並應引用各款，俾

相適應。又所謂有人居住之建築物，不以行竊時有人居住其內為必要，其居住人宿於樓上，或大樓管理員居住另室，而乘隙侵入其他房

間行竊者，均不失為侵入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行竊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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遂罪係另行起意之數行為，成立數罪併罰（第 50 條）。 

二、甲好飲，某夜在餐館貪杯，頗有醉意，起身行走都有困難。甲對於自己的駕車技術卻相當自

信，不顧友人勸戒，仍然執意開車返家。甲行車半里路，恍神撞上停靠路邊的轎車，甲見車

內無人，急忙逃逸。慌亂中，撞上機車騎士 A，造成 A 受傷，甲再度逃逸。問：甲成立何

罪？（25 分） 

【擬答】 

甲酒後駕車之行為，構成刑法（下同）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2 款之不能安全駕駛罪： 

客觀上，甲飲用酒類後，頗有醉意，起身行走都有困難，且開車撞上停靠路邊的轎車，雖題意並未

說明甲之酒測值為何，係「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」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；主觀

上，甲知悉自己飲用酒類後，頗有醉意，起身行走都有困難，仍決意開車，乃對於上開事實有認識

並意欲使其發生，有不能安全駕駛故意。此外，並無任何阻卻違法事由及阻卻罪責事由，違法並有

責，成立本罪。 

甲撞上停靠路邊的轎車而逃逸之行為，不構成第 185 條之 4 之肇事逃逸罪： 

本罪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「致人死傷」為成立要件。本例中，甲僅撞壞車輛，並無致人傷亡之

事實，不成立本罪。 

甲急忙逃逸又開車上路之行為，構成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2 款之不能安全駕駛罪： 

客觀上，甲急忙逃逸又開車上路而撞傷 A，係「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」而駕

駛動力交通工具；主觀上，甲有不能安全駕駛故意。此外，並無任何阻卻違法事由及阻卻罪責事

由，違法並有責，成立本罪。 

不能安全駕駛罪雖係繼續犯，然甲係在撞擊停靠路邊的轎車後，見車內無人，才決定逃逸，無論

從事件外觀或其主觀態度，事故發生前、後之不能安全駕駛行為應分開評價，不能與先前的不能

安全駕駛罪結合成行為單數（單一的構成要件實現），而應成立兩次不能安全駕駛罪6。 

甲撞傷 A 之行為，構成第 284 條第 1 項之過失致傷罪： 

客觀上，甲開車撞傷 A；主觀上，甲欠缺致人受傷之意欲，無傷害故意。惟其應能預見酒後駕車會

發生車禍致人受傷，竟怠於注意而酒後駕車，乃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，有過失。此外，並無任

何阻卻違法事由及阻卻罪責事由，違法並有責，成立本罪。 

甲撞傷 A 後逃逸之行為，構成第 185 條之 4 之肇事逃逸罪： 

客觀上，甲開車撞傷 A，且未留在現場處理而逕自離去，乃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受傷而逃

逸；主觀上，甲對於構成肇事逃逸罪之事實，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。此外，並無任何阻卻違法事由

或阻卻罪責事由，成立本罪。 

甲撞傷 A 後再度開車逃逸之行為，構成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第 2 款之不能安全駕駛罪： 

甲撞傷 A 後再度逃逸而開車上路，然此次之駕駛行為並未符合本條第 1 項所列之三款情事，不成

立本罪。 

甲開車離去未予救助之行為，不構成第 294 條第 1 項後段之違背義務遺棄罪： 

本罪以遺棄「無自救力之人」為成立要件。本例中，因題意為表明 A 之受傷情形為何，若僅係受

到輕傷，則 A 並非無自救力之人，構成要件不該當，不成立本罪。 

競合： 

甲第二次成立之不能安全駕駛罪與過失致傷罪因實施時間局部重合（部分合致），乃一行為觸犯數

罪名而侵害數法益，成立想像競合（第 55 條），從一重之不能安全駕駛罪處斷。又其先後成立之

二個不能安全駕駛罪及肇事逃逸罪，犯意各別，行為互殊，成立數罪併罰（第 50 條），併合處罰

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引自蔡聖偉，醉上加罪—車禍事故中相關罪名的競合問題，月旦法學教室，130 期，2013 年 8 月，36～37 頁。其原文為：「甲在不能安全駕駛

的狀態下開車，構成第一八五條之三第一項的酩酊駕駛罪。發生撞擊後，甲下車查看才決定離開現場，無論從事件外觀或其主觀態度，事故發

生前、後之不能安全駕駛行為應分開評價。易言之，撞擊事故中斷了事故發生前、後的酩酊駕駛行為，事故發生後的酩酊駕駛行為係屬重新起

意違犯，不能與先前的酩酊駕駛罪結合成行為單數（單一的構成要件實現），而應成立兩次酩酊駕駛罪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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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警察持法院核發之搜索票，依法於甲駕駛的自小客車後行李廂中查獲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1 大

包，在警察與甲閒聊，尚未正式詢問，踐行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2 款得保持緘默與第 3 款

得選任辯護人之告知義務前，甲即自發性的向警察承認該包毒品為其所有。試問：甲之自白

有無證據能力？（25 分） 

【擬答】 

本題之爭點，在於嫌犯或被告之陳述，是否違反自白任意性之問題。分析如下： 

嫌犯或被告之自白、與警方之告知義務： 

嫌犯或被告之自白其意義： 

在本案之追訴程序中，除了證人攸關本案之犯罪認定外，嫌犯或被告亦為證據之一，不

過在有利於被告之審理精神下，尤需注重對其任意性法則（§156）、善意性法則（§

98）、默秘保障原則（§95）之運用。 

被告自白法則： 

自白之意義：所謂自白，乃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就犯罪事實之一部或全部為承認之陳述。此等陳

述，屬於供述證據；至少在我國，自白仍是證據之一種態樣。 

自白得否採為證據之爭議？在我國，只要符合法律規定（如§98、§156、§158-2Ⅱ等），在合法

情狀下取得之自白，即可採為證據。亦即，只要自白與真實相符，並為嫌犯或被告基於自由意

志之產物，即得為證據。 

警方之告知義務： 

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調查程序中享有緘默權（拒絕陳述權）、辯護人選任權與調查有利證據之請

求權，為行使其防禦權之基本前提，屬於人民依憲法所享訴訟保障權之內容之一。 

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二規定，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「詢問」犯罪嫌疑人時，準用同法第

95 條有關告知事項及第 100 條之一錄音、錄影之規定，俾犯罪嫌疑人能充分行使防禦權，以

維程序之公平，並擔保其陳述之任意性。 

惟，依據題意，嫌犯在與警察閒聊，尚未正式詢問，甲即自發性的向警察承認該包毒品為其所有；

此之陳述可能違法。理由如下： 

甲之陳述仍屬本案之陳述： 

所謂「本案訊問」，乃指對本案系爭爭點，基於當事人對等之精神，期使被告對其被訴之事實

有所明瞭以為答辯，故法院應為訊問；警方亦應依前述之規定，為依法詢問。 

刑事訴訟法為求被告人權之維護，亦於強制處分章中做一概括規定，以為遵循，程序如下： 

①罪名之告知（§95 ； 

②緘默權之擁有（§95 ； 

③得選任辯護人。如為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、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，得

請求之（§95I ； 

④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（§95  

此等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行遵守實踐之法定義務，於其製作犯罪嫌疑人甲詢問筆錄時固不論

矣；即犯罪嫌疑人甲經警方拘提或逮捕之後，舉凡只要是在功能上相當於對犯罪嫌疑人甲為案情

之詢問，不論係出於閒聊或教誨之任何方式，亦不問是否在偵訊室內，即應有上開規定之準用，

而不能侷限於製作筆錄時之詢問，以嚴守犯罪調查之程序正義。 

是故： 

題中，警察雖然利用與甲閒聊，尚未正式詢問、踐行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第 2 款得保持緘默與第

3 款得選任辯護人之告知義務前，甲即自發性的向警察承認該包毒品為其所有。 

除非，甲明確表示放棄前述之刑事訴訟法第 95條之權利保障；否則，為了貫徹當事人對等之精

神，甲該「自發性的向警察承認該包毒品為其所有」之陳述，仍屬於對甲本身不利之自白；依據

刑事訴訟法第 158 條之二第二項：「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詢問受拘提、逮捕之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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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或犯罪嫌疑人時，違反第 95 條第二款、第三款之規定者，準用前項規定（§158-2Ⅱ）。｣之規

定，而為非法取得證據，不得採為認定甲之犯罪事實。 

四、甲非法持有具有殺傷力之手槍，警方依法向法院聲請搜索票後搜索甲住宅。惟為警政媒體記

者知悉，竟隨行採訪，執行搜索之乙、丙兩位警察亦未予阻止，嗣在甲臥房內發現具有殺傷

力之黑星手槍 1 枝，即予扣押。試問： 

該搜索與扣押程序是否合法？請敘明理由。（10 分） 

本案，如媒體記者未隨行採訪，警察執行搜索時，發現具有殺傷力之黑星手槍予以扣押；

惟離開甲住宅後，覺得時間尚早，遂由乙在門口看守著甲，丙再進入甲住宅內澈底搜索，

最後在廁所化妝鏡置物櫃內發現多包第一級毒品海洛因，即予扣押。則此搜索與扣押程序

是否合法？請敘明理由。（15 分） 

【擬答】 

乙、丙兩位警察該搜索與扣押程序恐非合法；理由分析如下： 

偵查不公開原則及其目的： 

刑事訴訟，乃國家基於公權力，就特定人之特定犯罪事實，適用抽象之刑事法規，以形成並確

定其具體刑罰權是。所謂特定人及特定犯罪事實，以實體法言，稱為行為主體及犯罪行為；以

程序法言，稱為被告及犯罪事實。其承辦之機關包含法院及代表國家公權力之檢察機關，各自

代表追訴及審判機關。 

是故，檢察官應負起偵查程序且充當公權行為之原告，在「不告不理」精神下，檢方一方面負

責控制法院案源，另一方面監督行政系統辦理維護治安（即警察機關）之權限，責任相當重

大！檢察官偵查中，應貫徹偵查不公開原則，避免法官間接知悉本案之相關事證，並保護嫌犯

的名譽。反之，於起訴後，必然需要起訴狀一本主義及訴因制度以為配合，使被告便於防禦。 

警政媒體記者隨行採訪，違反偵查不公開之精神： 

承前所述，偵查不公開之精神，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上亦有相關規定；例如刑事訴訟法（以下簡稱

本法）第 228 條之規定：「…實施偵查非有必要，不得先行傳訊被告。」、本法第 33條：「辯

護人於審判中得檢閱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或攝影…」之反面解釋觀之，基於偵查不公開，偵查中

並不允許辯護人閱卷。 

警方若未依照檢察官之指揮偵查，而擅自任其警政媒體記者隨行採訪，可能違反偵查不

公開原則： 

偵查不公開原則，應包括「偵查程序不公開」、以及「偵查內容不公開」兩大內涵。是故，檢

察官得依本法第 228 條第 2 項規定，限期命檢察事務官、第 230 條之司法警察官或第 231 條之

司法警察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，並提出報告。必要時，得將相關卷證一併發交。並依本法

第 231 條之 1，對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移送或報告之案件，認為調查未完備者，得將卷證

發回，命其補足，或發交其他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。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於補足或

調查後，再行移送或報告。此即檢方之退案權。 

是故，警方若未依照檢察官之指揮偵查，而擅自任其警政媒體記者隨行採訪，無異變相地公布

相關資訊，顯已越權，而違反偵查不公開原則。 

本案，乙在門口看守著甲，丙再進入甲住宅內為搜索處分，並找到海洛因，即予扣押之行為，仍非

合法： 

依據題意，警方雖然事先依法向法院聲請搜索票後搜索甲住宅；然而，在對甲之住宅搜索處分結

束後，又任意回頭，進甲之住宅內為再次搜索；並不符合「要式搜索處分」之精神。 

乙、丙之搜索處分，亦不符合不要式搜索之「逕行搜索」程序： 

所謂「逕行搜索」，其目的在迅速拘捕被告、犯罪嫌疑人或發現現行犯，亦即得以逕行進入人

民住宅或在其他處所搜索之對象，在於「人」而非「物」，倘無搜索票，但以本條項所謂緊急

搜索方法逕行在民宅等處所搜索「物」，同屬違法搜索。 

乙、丙再次進入甲家之搜索處分，並非急迫情狀下進入該住宅搜索甲之本人，是故，該搜索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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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法之逕行搜索處分。 

乙、丙再次進入甲住宅內之搜索處分，亦不符合不要式搜索之「同意搜索」程序： 

同意搜索程序，係以警員於執行搜索前應出示證件，查明受搜索人有無同意之權限，並應將其

同意之意旨記載於筆錄，由受搜索人簽名或出具書面表明同意之旨為程序規範，並以一般意識

健全具有是非辨別能力之人，因搜索人員之出示證件表明身分與來意，均得以理解或意識到搜

索之意思及效果，而有參與該訴訟程序及表達意見之機會，可以自我決定選擇同意或拒絕，非

出於強暴、脅迫、利誘、詐欺或其他公權力之不當施壓所為之同意為其實質要件。 

題中，甲並未明示其同意權，乙、丙亦無當場令甲簽署自願搜索同意書，甲是否完全理解警員

徵求同意搜索之意義及後果？對甲之侵害不可不巨。 

乙、丙之搜索處分，亦不符合不要式搜索之「一目了然」法則： 

即使警方乙、丙之不要式搜索權為合法，但該例外權限在於「找人」，不可任意於「廁所化妝鏡

置物櫃內」(不符完全目視即見之要件)，發現多包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且扣押之。此即屬違法搜

索。 

承上可見： 

警方乙、丙該逕行搜索、同意搜索、及一目了然法則等程序正義皆不合於法定程序，其搜索所得

之毒品數包，並不能作為認定甲犯罪之證據。 


